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丛书序

四川大学 ( 以下简称川大) 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机
构之一。近十余年来，又经两次 “强强合并”，成为学科覆盖面较广、综
合实力较强的综合性大学。一百多年来，川大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学校日益
壮大的过程中，从国学研究起步，接受现代科学的洗礼，不同的学术流派
融合互动，共同成长，形成了今日既立足于中国传统，又积极面向世界的
学术特征。

作为近代教育机构，四川大学的历史要从 1896 年设立的四川中西学
堂算起。但具体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，则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十三年
( 1874年) 由张之洞等人创办的四川尊经书院。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历
史中，书院先后培养出经学家廖平、思想家吴虞等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学术
思想史上影响巨大的学者，也因此使四川成为国内研究经、史、文等中国
传统之学的重镇。此后，在 20 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以国学为主要
研究对象的近代 “蜀学”成为川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，拥有张森
楷、龚道耕、林思进、向楚、向宗鲁、庞俊、蒙文通、刘咸炘、李植、李
培甫、伍非百等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。

近代蜀学在研究内容上以传统学术为主，在观念与方法上则立意求
新。廖平经学思想曾经作为 19 世纪晚期变法维新的基本理论依据之一，
知识背景上也不乏西学色彩。20 世纪 20 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如庞
俊、刘咸炘等人，更是亲自参与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。其
中，蒙文通由经向史，同时又广涉四部之学，在晚年更是力图从唯物史观
的角度探索中国社会与思想的演进，最能代表这一学术传统包容、开放而
具有前瞻性的眼光。

自 20世纪 20 年代开始，现代社会科学的深入研究也逐渐在川大开
展。1922年至 1924年，吴玉章在此教授经济学课程，鼓励学生通过社会
科学的研究，思考“中国将来前途怎样走”的问题。1924 年，学校设立
了 10个系，在人文社会科学的 6系中，除了延续着蜀学风格的中文系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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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、英文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 5系均着力于新的社会科学研究。这一科
系的设置格局一直持续到 20世纪 30年代初的国立四川大学时期。

川大的另一源头是私立华西协和大学 ( 以下简称华大) 。作为教会学
校，华大文科自始即以 “沟通中西文化与发扬中西学术”为宗旨，而尤
擅长于西式学问。其中，边疆研究最放异彩。1922 年创办的华西边疆研
究学会 (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) 及其会刊《华西边疆研究学
会杂志》 ( 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) 在国际学术界
享有盛誉。华西大学博物馆以 “搜集中国西部出土古物、各种美术品，
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物，以供学生课余之参考，并做学术研究之材料”
为目标，在美籍学者葛维汉 ( David Crockett Graham) 的主持下，成为国
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基地。

华大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有三: 一是具有较强的国际色彩; 二是提倡
跨学科的合作; 三是注重实地踏勘。华大对边疆文化、底层文化和现实问
题更为关注，与国立四川大学校内更注重 “大传统”和经典研习的学术
风格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双方各有所长，其融合互补也成为 20 世纪三四十
年代两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向。从 20世纪 30年代中期开始，华大一
方面延请了庞俊、李植等蜀学传人主持中文系，加强了其国学研究的力
量; 另一方面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中国化。一批既有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，
又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中国学者如李安宅、郑德坤等成为新的学术领袖。

1935年，任鸿隽就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后，积极推动现代科学的发
展。1936年 5月，川大组建了西南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处，在文科中首倡
实地调研的风气，也代表了川大对西南区域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发端。此
后，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、考古学等领域的学者组织了大量的实地考
察工作，掌握了西南地区社会文化的第一手资料。在历史学方面，较之传
统史学而言，更注重问题导向和新材料扩充的 “新史学”也得到了蓬勃
发展，并迅速成为国内史学界的重镇。从 20世纪 30年代后期开始，川大
校内名师云集。张颐 ( 哲学) 、朱光潜 ( 美学) 、萧公权 ( 政治学) 、赵
人亻隽 ( 经济学) 、徐中舒 ( 历史学) 、蒙文通 ( 历史学) 、赵少咸 ( 语言
学) 、冯汉骥 ( 考古学、人类学) 、闻宥 ( 民族学、语言学) 、任乃强
( 民族学) 、胡鉴民 ( 民族学) 、彭迪先 ( 经济学) 、缪钺 ( 历史学) 、叶

 ( 文艺心理学) 、杨明照 ( 古典文学) 等一批大师级学者均在此设帐，
有的更任教终身，为川大文科赢得了巨大声誉。

在不同学术流派的融合中，川大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了自己的特点: 一方
面具有传统学术通观明变之长，另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现代学术意识。195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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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在院系调整中，随着华大文科的并入，更使川大人文社会科学进入了飞
速发展的新时期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在继续保持传统优势学科如古典文学、
语言学、历史学、考古学、民族学发展的基础上，新的学科如宗教学、理论
经济学、敦煌学、比较文学、城市史等也成长起来，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国内
外学术界受到极高赞誉的学者，为川大文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
基础。

2006年是川大建校 110 周年，为了继续发扬深厚的学术传统，推动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繁荣，学校决定设立 “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
术著作出版基金”，资助川大学者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原创性学术精品的出
版。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，有助于川大学术大师的不断涌现和学
术流派的逐渐形成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、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哲学社
会科学作出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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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导 论

一、研究的缘起

犯罪，如同人类社会的影子，伴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亦步亦趋、

形影相随。时至今日，它仍然是困扰世界各国的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如何打击犯罪，怎样预防犯罪这一命题，对世界各国而言，都是一

个“宏大的叙事结构”，也是一个几乎永恒的课题。在现代社会

中，抗制犯罪都是在政府或者官方的主导下进行的。应该说，从现

代宪政理念、打击犯罪的高效性、人权保障的必要性等角度观之，

由官方 ( 国家) 主导打击犯罪具有当然性。首先，抗制犯罪并保

障社会安全，是国家为社会及公众所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，理应由

国家或者官方主要承担，这也符合国家作为 “守夜人”的现代宪

政理念。其次，抗制犯罪这一公共产品，其 “原料”本身就来自

于公共领域，如针对犯罪的法律、打击犯罪的专业力量、抗制犯罪

所需的物质准备等，通常都是国家才能够提供，① 而若由社会组织

或个人提供这一“原料”无异于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再次，抗

制犯罪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，需要调动、整合、支配不同行业、

1

① 虽然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监狱民营化现象，但毕竟还是少数，
且并不是监禁机构的主流。文后将有相关论及。



不同地域的各种社会资源，必然需要国家权威的存在，尤其在当今

犯罪已呈现出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，抗制犯罪更需要各国共同参

与、配合，在这一领域中，显然只有国家方能胜任反犯罪的国际合

作。最后，就人权保障角度而言，打击犯罪本身，在对犯罪人的财

产、自由乃至生命进行合法剥夺的同时，也极易损害合法社会成员

的权利。如何保证指向犯罪的达摩克斯利剑不会成为一柄威胁合法

权益的双刃剑，还得依靠国家。由于现代国家的民主体制 ( 包括

分权制衡机制、民主决策机制、民主监督机制、民意吸纳机制等)

的存在并法定化，将打击犯罪的主导权授予国家是保障这一权力不

被滥用的有效途径。因此，由国家或者官方主导、推动对犯罪的抗

制，是完全必要的。

在强调国家或者官方主导犯罪抗制的同时，也应看到，社会或者

说民众也是犯罪抗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随着

人们对犯罪这一现象及其产生规律的认识的不断深化，并随着人们对

犯罪控制、预防对策的逐步积累，加之社会及公众在现代国家中的地

位与作用不断凸显，社会及公众在犯罪抗制进程中的角色日益突出，

其地位亦不断增强。这一点，在发达国家已有相当程度的反映。一方

面，在对犯罪的规制阶段，社会公众已广泛参与其间并施加了影响。

在社会及公众的影响下，英美等国许多无被害人犯罪已陆续被出罪

化①。另一方面，在犯罪预防、消解阶段，作为民众广泛且较深入参与

2

① 在美国许多州，由于民众的反应，州立法机关已将过去作为犯罪的堕胎
行为合法化; 在英国，在议员们组成的议会委员会———沃尔芬登 ( wolfendon) 的
主张下，同性恋之间的性行为也获得非犯罪化待遇。参见 ［美］ Jerome H.
Skoinick: “规制无被害人犯罪: 美国与邪恶享乐之抗争”，罗海珊译，载“中美刑
法热点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文集”，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、美
国纽约大学法学院 2004年 5月汇编。



导 论

到犯罪抗制中的最典型方式———社区矫正，已在发达国家的刑罚处罚

结构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。① 因此，不可否认，民间力量在犯罪抗

制中具有独特的功能并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。而国家吸收民间力

量参与到抗制犯罪的进程之中，也是民主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正如

哈贝马斯所言: “法制国家的制度，尤其是富有生命力的公众社会是重

要的，因为国家的制度化了的协商能够从公众社会中汲取自身的

动力。”②

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、社会都正处于复杂、剧烈而深刻变革中
的大国而言，犯罪现象更是对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一大困扰。因
此，抗制犯罪成为国家和全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大课题。在我国，很
长一段时期以来对犯罪的抗制在事实上都是由国家包办的，在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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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根据近年来的资料显示，在发达国家中，实施社区矫正的罪犯数量远远
高于被监禁的罪犯。如美国，被监禁的罪犯总数不到社区矫正罪犯总数的 1/3;
在法国，监狱犯人的数量仅为社区矫正罪犯总数的 38. 60%; 在澳大利亚，监狱犯
人的数量仅占社区矫正罪犯总数的 43. 32%; 在加拿大，监狱犯人的数量仅占社区
矫正罪犯总数的 26. 70%。参见郭建安、郑霞泽主编: 《社区矫正通论》，法律出版
社，2004年版，第 99～100页。

哈贝马斯: 《现实与对话伦理学》，郭官义译，载《哲学译丛》1994年第
2期。



的主导与推动下，打击和预防犯罪显然具有全局性、专业性和高效
性。① 在承认和坚持国家抗制犯罪的同时，我们也不应忽视这一事
实，即在多年来一味强调打击犯罪是国家责任或官方责任的情形
下，我国民间社会在犯罪抗制中的积极作用一度被严重忽视，其抗
制犯罪的独有机能也不断萎缩，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犯罪形势仍相
当严峻，社会治安总体状况仍不容乐观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而一旦我
们对民间社会在犯罪抗制中的角色、功能作全面梳理和通盘考量，
我们会发现在犯罪抗制中，是否利用以及如何利用民间社会资源对
于当前我国的犯罪打击和预防具有截然不同的效果。同时，将民间
社会正式纳入到刑事政策体系之中，使之成为刑事政策主体之一，
并作为官方 ( 国家) 在犯罪抗制进程中的密切伙伴，进而与后者
形成协同支持关系，也是构建合理、科学的刑事政策体系的必然
之选。

第一，从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角色变迁考察中可见，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民间社会曾大量参与到对犯罪的抗制活动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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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近年来国家司法机关 ( 含司法行政机关)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系列
专项行动，这些由国家专业反犯罪力量开展的针对特定犯罪行为的专门治理一
度收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。如根据官方权威媒体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发布的
《我国实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八年成效显著》的报道: “1991年 8月，中央综合
治理委员会部署了为期三年的‘反盗窃’专项斗争。仅此后半年时间，全国就
破获盗窃案件 65万余起，查获犯罪团伙 4. 3万余个，缴获赃款总值 20多亿元。
1993年，中央部署了围歼‘车匪路霸’的斗争，使猖狂一时的抢劫旅客列车犯
罪案件明显减少。1993年和 1995年，中央综治委针对一些农村地区治安混乱
的状况，部署了集中整治农村治安的斗争。由于措施得力，使农村中严重刑事
犯罪活动受到严厉打击，一批横行乡里、群众深恶痛绝的流氓恶势力被铲除，
农村基层党组织得到加强。”最近几年来，针对社会经济、科技发展的新形式
下出现的新类型犯罪，又采取了如“打击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专项斗争”、
“打击侵犯著作权犯罪的专项治理”、“打击淫秽色情网站专项行动”、“打击赌
博犯罪专项斗争”等国家统一司法活动。这些都充分表明，国家主导下的打击
犯罪具有其他任何主体所不可比拟和不可替代的全局性、专业性、系统性。



导 论

配合官方 ( 国家) 完成对犯罪的打击和防范，并取得了相当的成
效①。但自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的十多年里，由于一味强调由国
家司法力量主导打击犯罪，使得民间社会在犯罪抗制进程中的角色
不断被边缘化，不得不从犯罪抗制体系中悄然出走，并渐行渐远，
随之而来的却是司法力量在与犯罪行为相抗制的较量中日渐形单影
只，更觉力不从心。近年来，伴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整体推进，
也随着对犯罪及反犯罪斗争认识的不断深化，官方 ( 国家) 再次
认识到民间社会及其资源在犯罪抗制中的积极意义和显著功能，并
重新将后者纳入到刑事政策体系之中予以整合，中国的反犯罪进程
亦出现新的发展趋势。因此，对民间社会在中国刑事政策体系中的
角色变迁进行历史梳理和整体分析，能为当下刑事政策的得失进行
评判，并为未来刑事政策的走向进行预测，从这一点上讲，其意义
是不言而喻的。

第二，从价值层面和事实角度观之，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
中具有显著功能与突出意义。从价值视角看，民间社会的存在是现
代民主发展的必然诉求，是政治国家的客观需要。同时，民间社会
的发展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内涵和唯物史观的应然趋向，也是
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内在要求的必然回应和对泛法治主义犯罪治理
观予以修正的逻辑结果。从事实层面看，民间社会的犯罪抗制机能
既是对国家治理犯罪不足的有效补强，也是对国家治理犯罪副作用
的有效弱化，并在治理犯罪进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事实功效。

第三，在中国民间社会中生发出的私人侦探与私人保镖现象，
是民间社会资源参与犯罪抗制的重要样态。这种民间犯罪抗制力量
的出现，在客观上填补了国家专职犯罪抗制力量的不足，并一定程
度上辅助了国家的治理; 而将民间社会力量引入到官方 ( 国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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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由于民间社会广泛参与到国家对犯罪的抗制进
程之中，打击犯罪取得了较明显的成效，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官民协同，共
同打击、防范犯罪的成功典范并得以推广，如浙江的“枫桥经验”。



的犯罪预防体系之中的治安承包机制，则打破了传统治安防范的封
闭格局，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治安防范领域的官民共治。民意，作为
一种特殊的民间社会影响力量，在犯罪抗制进程中也具有正反两方
面的不可忽视的功能，如何有效利用民意为反犯罪斗争之用，而又
将其负面效应降至最低，也颇值得思考。所有这些民间社会的反犯
罪机制都需要给予必要的关注和充分的考量。

第四，对轻微犯罪行为的民间和解机制久而有之，并在有效化
解纠纷、恢复社会和谐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有功能。但在当下司法实
务中，由于对刑事法治理解的偏差及由此造成的公诉至上主义的影
响，刑事制裁机制动辄启动，而民间刑事和解机制则被不断排挤，
并不断被边缘化，既影响了刑事制裁的功效，又破坏了原本可以恢
复的社会关系，亦有悖于和谐社会的构建理念，还会带来犯罪烙
印、监狱人格等负面效果。因此，实有必要对民间社会的刑事和解
机制进行考察，并使其与官方 ( 国家) 的刑事追诉机制相对接，
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满足中国反犯罪之需的刑事和解机制。

第五，当前我国已开始借鉴世界发达国家行刑改革运动中的成
功经验，并展开了有益尝试，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对社区矫正的摸
索实践。就社区矫正这一新型行刑模式而言，将民间社会资源整合
入国家对犯罪的改造、防范机制之中正是这一模式的应有之义和主
要特色。在此背景下，我们更需要对在社区矫正机制中如何有效利
用民间社会资源予以关注。

第六，在当前我国的刑事政策体系中，民间社会应当处于怎样
的位置，官方 ( 国家) 与民间社会在这一体系中的相互关系应如
何界定，如何划分民间社会与官方 ( 国家) 在反犯罪进程中的各
自领域，这些问题不仅与民间社会在反犯罪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和功
能发挥密切联系，也同官方 ( 国家) 与民间社会如何结成犯罪抗
制的伙伴关系直接相关。因此，民间社会在刑事政策体系中的治理
分工为这几个命题作出了相应回应，也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。

目前，国内学术界对民间社会在犯罪抗制中的地位、机能、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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